
2018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 

（调剂生-学术硕士） 

一、调剂复试分数线 

 

类 型 学位类别 专  业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总分 

学术硕士 工学硕士 
材料物理与化

学、材料学 
50 50 75 80 305 

调剂生不需网上确认。 

 

二、招生情况  

2018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按照一级学科大类招生，考生被录取后再根据

成绩以及兴趣等进行专业划分。 

类 别 专业名称 
拟招生

总人数 

已招推

免生数 

拟招考

生数 

上线考

生数 

拟接收调

剂生数 

学术

硕士 

材料物理与化学 
34 20 14 4 10 

材料学 

我院材料物理与化学、材料学专业招收调剂生。 

1、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、材料学专业调剂复试申请条件： 

第一志愿报考南开大学化学学院、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

院、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，且考试科目“业务科一”为“数学一”或“数学二”

的考生。报考学术硕士的考生方可申请调剂我院的学术硕士。 

化学学院：070301 无机化学、070302 分析化学、070303 有机化学、070304

物理化学、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

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：070207 光学、080300 光学工程、080900 电子科

学与技术 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：083001 环境科学、083002 环境工程、0830Z2 资源循

环科学与工程 



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：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、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

术 

以上考生需满足总分和单科成绩不低于我院材料物理与化学、材料学专业

调剂复试分数线，可向我院递交调剂申请，通过我院初审的调剂生，方可参加

复试。我院将于 3.13 号之前电话通知通过初审的调剂生，请保持手机畅通。 

以上调剂生按初试和复试的加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择优录取。 

2、申请流程：  

（1）志愿调剂的考生，请认真填写附件的《2018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

表》，并于 3 月 11 日下午 5 点前将个人签字的扫描版、以及电子版表格传至邮

箱：mater@nankai.edu.cn ，个人签字的纸质版，资格审核时提交。  

（2）收到邮件后，我办会回复“调剂申请已收到”字样，请以收到此信息

为准，表明调剂表格正常发送，未收到回复的，请及时和我办联系。  

（3）申请调剂的考生无需进行南开大学复试网上确认。 

 

三、复试方式和内容 

笔试和面试（包括实验技能考核）。复试总分 100 分，60 分及以上为及格分

数。笔试占 30 分，面试占 70 分。  

（1）笔试（30 分）  

笔试内容：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

（2）面试综合（70 分）具体内容和分值如下：  

1 

（8 分） 
思想政治素质、品德、举止、协作性和心理健康等 

2 

（8 分） 
本科学习情况（含本科学习成绩、获奖情况） 

3 

（8 分） 
基础知识、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，对报考专业的了解程度 

4 

（8 分） 
外语能力（听力、口语） 

5 

（8 分） 
语言表达能力、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

6 

（30 分） 
基本实验知识、综合知识应用能力、动手能力 

 

mailto:mater@nankai.edu.cn


四、资格审查 

资格审查时间：3 月 15 日上午 8:30—9:00    

资格审查地点：材料学院 109 室 

内容：交费（90 元，自备零钱）、验证 

考生凭缴费单、身份证原件、毕业证书原件（应届生持学生证）、本科学习

成绩单（成绩单要求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或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公章，本科成绩单

如果遗失考生可以去本科毕业院校教务处补或从档案中复印，公章是复印的黑章

也可以），在规定的时间报到，逾期不到者取消复试资格。 

调剂生需提交个人签字的《2018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表》（须与邮件发

送的版本一致），第一志愿报考单位签字盖章同意调出的《调剂申请书》。 

 

五、复试时间地点 

事  项 时间 地点（津南新校区） 

复试笔试 3 月 15 日上午 9:00-10:30 材料学院 113 教室 

实验考核 3 月 15 日上午 10:50-12:30 实验教学中心 C-307 

面试考查 3 月 15 日下午 13:30-17:30 

材料学院 236 会议室 

材料学院 113 室 

材料学院 130 室 

 

六、录取  

1. 录取成绩计算方法和录取方式  

（1）录取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两部分组成。初试成绩占 50％，复试

成绩占 50％。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，确定为复试不合格。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予

录取，也不再进行录取成绩的加权计算。  

录取成绩＝(初试成绩/5)×50％＋复试成绩（笔试＋面试）×50％  

（2）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上线生优先录取。上线生录取完毕的剩余名额，

用于接收调剂生。 

（3）学术硕士调剂生和专业硕士调剂生，分别按照录取成绩由高到低，各

自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

（4）复试结果将及时在材料学院一楼大厅和网上进行公示,请各位考生务必

查看复试结果后再离校。我院不再另行通知。 

2. 录取说明 

1. 我院研究方向包括新能源材料、催化材料、碳纳米科技及高分子复合材

料、光电磁材料、光子学/电子学材料、材料基因组学等。请登录下列网址查询

详细介绍：http://mse.nankai.edu.cn/Show.asp?labelID=003001。 

考生需服从调剂，否则我院不予录取。 

2. 工程硕士调剂生笔试时需填写《调剂承诺书》。  

3. 我院工程硕士学制三年，不可转攻博，可考博。  

七、其他说明  

1. 复试不体检，新生入学时统一进行体检，由学校医院组织。体检不合格者，

经研究生院批准休学，休学期满后体检仍不合格者，取消学籍。  

2. 复试合格且纳入我院拟录取名单的考生，一律不再受理向外校调剂工作。  

3. 未被我院录取，但达到全国录取分数线的考生，可自愿调剂到其他院校，

具体调剂流程将于国家线确定后公布到我校研究生院网页上，敬请关注。学校招

办联系电话：022-23505940。  

以上内容如有变化，请以我校和我院最新通知为准。  

八、温馨提示：津南接待服务中心联系电话：022-85358917、85358918  

乘车路线：外地考生建议先乘车到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西门，然后乘坐学校

612 路公交车至津南校区西门下车，再乘坐校内 225 路公交车在理科食堂下车，

步行 1 分钟即可到达材料学院。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18 年 3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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